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楊曜隆                         

              楊康麟       

              簡玉春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呂秋𧽚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  人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慧穎       

被  上訴  人  陳柏廷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李怡臻律師

              曾益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蔡宜峻律師

被  上訴  人  沈浩然                             

訴 訟代理 人  林國忠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建佑                                   

訴 訟代理 人  李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

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消上字第3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給付之上訴，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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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楊曜隆為上訴人楊康麟、簡玉春之子；原審被上訴人

呂忠吉為原審被上訴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

博公司）、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與瑞博公司合稱瑞博2

公司）之負責人，被上訴人陳柏廷、陳慧穎於民國104年6月

27日各為被上訴人八仙公司之負責人、總經理。瑞博2公司

為舉辦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下稱系爭活動），對外

販售入場票券，由瑞博公司於同年月17日向八仙公司租用八

仙樂園內快樂大堡礁、豔陽邁阿密及歡樂海岸區域（下合稱

活動區域），由陳慧穎代表八仙公司簽立活動場地租賃合約

書（下稱租賃合約），供為系爭活動場地，被上訴人沈浩

然、盧建佑則擔任該活動之工作人員。

　㈡楊曜隆於104年6月27日購票入場參與系爭活動，沈浩然於設

置在快樂大堡礁之舞台，操作二氧化碳鋼瓶朝舞池噴灑色

粉，致現場粉塵密布，並指使盧建佑操作鋼瓶噴灑色粉。嗣

因盧建佑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接觸燈泡高溫

表面引燃，且因舞池區充斥高濃度粉塵，色粉引燃所生之火

光延燒舞池區（下稱塵爆事故），致楊曜隆受有臉、頸、背

部、四肢2至3度燒傷，約占體表面積58％；2度吸入性灼傷

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

34萬2,386元、醫療用品費用36萬0,932元、看護費用90萬8,

600元、交通費用5萬3,510元、勞動能力減損137萬0,111

元、未來醫療費用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90萬元等損害，

扣除已領取之犯罪補償金131萬9,212元，尚得請求381萬6,3

27元。另楊康麟、簡玉春對楊曜隆基於父母子女關係所生之

身分法益因而受侵害，且情節重大，各受非財產上損害5萬

元。

　㈢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明知系爭活動內容，應注意在半

封閉空間使用大量粉塵與高溫燈光，具塵爆風險卻未注意，

且活動區域未依建築法第7條、第28條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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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下稱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

1項規定通報交通部觀光局，竟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觀

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規定等保護他人

法令，出租足以增加粉塵環境濃度、提高燃燒風險與程度之

活動區域，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復未能做好粉

塵安全措施，所提供服務未符合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

塵爆事故，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91條、第191條之3規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

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陳柏廷、陳

慧穎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各與八仙公司負連帶責

任。縱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賠償責任，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規

定，與陳柏廷、陳慧穎連帶負責。八仙公司並應依消保法第

51條規定給付楊曜隆10萬元懲罰性賠償金。

　㈣沈浩然、盧建佑應注意塵爆風險，竟未注意，於系爭活動舉

辦期間，沈浩然除向舞台下方噴灑大量色粉，復指示無二氧

化碳鋼瓶使用經驗之盧建佑，向架設高溫燈光之半密閉型游

泳池，噴灑大量粉塵；且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

燈，造成塵爆事故，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

賠償之責。　

　㈤八仙公司、盧建佑、沈浩然為共同侵權行為人，均為上訴人

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

任。倘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5

條規定與盧建佑、沈浩然連帶負責。

　㈥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楊曜隆381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

玉春各5萬元，及陳慧穎自106年10月24日起、其餘被上訴人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並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八仙公司另應給付楊曜隆

懲罰性賠償金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答辯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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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部分：

　⒈八仙公司僅出租活動區域，未共同舉辦系爭活動，且非民法

第184條之責任主體。又八仙公司非雇主，無依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負勞工作業場所之注意義務，亦無危險前行為。

況塵爆事故發生前，未曾發生粉塵閃燃事故，八仙公司不具

專業知識，既無作為義務，亦無過失。 

　⒉八仙公司未違反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規定，出租活動

區域非該條項禁止之行為，且該規定僅屬行政管理，個人保

護僅為反射利益，非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

又活動區域並非遊樂設施，不須申請使用執照，無建築法第

25條規定之適用。另活動區域有無領取使用執照，與塵爆事

故無相當因果關係。

　⒊八仙公司出租活動區域，屬常見交易而非危險活動；系爭活

動由呂忠吉決定舞台位置及規劃，塵爆事故肇因於不當操作

使用色粉所致，八仙公司無製造危險而獲利，難令負控制、

分散風險之義務，亦不符合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

　⒋八仙公司與楊曜隆間無法律關係存在，與瑞博公司間之租賃

關係，非供最終消費使用，無消保法規定適用。況塵爆事故

非因活動區域欠缺所致，與八仙公司之行為無相當因果關

係。

　⒌活動區域之出租由陳慧穎負責，陳柏廷無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之責任，縱有授權出租，亦屬公司經營之正常行為。

陳慧穎所為屬社會正常交易行為，並未違反法令，或與塵爆

事故具相當因果關係。況楊曜隆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

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遲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

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

　㈡沈浩然以：

　⒈伊僅因呂忠吉請託，於塵爆事故當日擔任舞台志工噴灑色粉

炒熱氣氛，未參與系爭活動之舞台、燈光等相關事項討論，

不具對價關係，且不知現場使用色粉之狀況，呂忠吉更未指

示停止噴灑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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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活動區域並非密閉空間，對照先前舉辦類似活動均未發生意

外，且色粉可能引發塵爆，非大眾確知事實，呂忠吉未曾告

知，伊對塵爆事故之發生無預見可能，亦無故意或過失，毋

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⒊伊到場前，現場噴灑色粉已近5個小時，無從得知堆積厚度

濃度，難認伊之行為造成色粉瀰漫。況塵爆事故肇因於色粉

噴入電腦燈高溫表面引燃，與伊之噴灑行為無相當因果關

係。

　㈢盧建佑則以：伊為代班志工，未接受事前訓練，對於活動區

域舞台規劃、燈光設置無管控能力。且伊係以消費者身分噴

灑色粉，不知粉塵可能發生閃燃塵爆，對塵爆事故無預見可

能，自無故意或過失。況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乃正常

使用行為，與塵爆事故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㈣被上訴人另以：楊曜隆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部分單據內容

不明，部分金額與塵爆事故欠缺關連及支出必要性。上訴人

未證明人格權受侵害，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關於駁回上訴人上開請求部分之判決，駁回

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企業將場地出租他人使用獲取租金，乃常見之社會交易行

為。承租人舉辦活動營利，係結合出租人提供場地（商

品）、或附隨之場地清潔、妥適性維持（服務），而產生新

的活動服務內容。倘出租場地無導致消費者損害之危險，或

損害危險與場地無關，而係承租人結合其他生產要素之活動

服務內容所生（如搭設不適合出租場地之設施；進行不適合

該場地之活動流程），致參與者受損害，則該損害危險源本

非出租人提供之生產要素所創造，且未將結合後之活動服務

內容，納入自己之生產服務體系範圍，自不能認出租人對該

項危險源有管領、支配能力。

　㈡依兩造之不爭執事項，鑑定證人葉金梅、王惠慧、陳逸帆於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下稱刑事

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新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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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消防局104年8月26日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意

見，及租賃合約觀之，堪認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

高，暨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

致；八仙公司固為場地提供者，但系爭活動之危險服務，乃

結合「色粉、電腦燈、舞台、場地」等要素而成之娛樂服

務。是八仙公司非屬消保法第7條所謂以自行組織、舉辦服

務，或將他人之服務納入自己既有服務體系範圍，結合對外

提供該項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㈢綜合租賃合約第2條第2項、第4條第3項、第4項、第5條第3

項、第8項、第9項、第10項、第18項約定旨意，呂忠吉、陳

柏廷、陳慧穎所陳，證人鐘婉玲、余宣妮、褚孟熹、林佳

惠、林玉芬於刑事案件所證，及系爭活動網路購票平台頁

面、單人現場票等售票文宣、票券、八仙樂園之粉絲專頁臉

書留言截圖、午后票票根、電子郵件、會議記錄等件，佐以

八仙公司未自系爭活動之售票收入獲取利益乙節，參互以

察，足徵八仙公司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案，暨請

呂忠吉協助宣傳，純藉由系爭活動舉辦之便，促銷旅宿及遊

憩設施；瑞博2公司將購買午后票得享有之服務時間，歸入

系爭活動之整體派對時間，以吸引民眾參加，未變更該活動

時間自下午4時30分開始之客觀事實，不得推認八仙公司有

聯合促銷行為；且八仙公司希預知進入活動區域之人數、瑞

博公司招商販售情形及備份食物，僅管控自身風險，難謂介

入系爭活動之舉辦、經營，更未限制得進入人數，或要求事

前核准瑞博2公司招募之攤商；另八仙公司恐色粉造成水污

染，影響其自營之水上樂園，始要求色粉測試，非針對系爭

活動為測試，活動安全仍由瑞博公司維護。準此，八仙公司

未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消費者依其外觀，亦不

致誤認八仙公司為共同經營者。

　㈣審諸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下合稱

觀光遊樂規定），與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下稱建築法

規定）內容，呂忠吉、陳慧穎所述，鑑定證人陳逸帆、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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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王惠慧，證人湯維堯、吳朝陽、陳淑娟、羅偉倫、尚少

華、林玉芬於刑事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

報告之意見，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文旨意，

及新聞報導、截圖、監察院調查報告、公共電視節目片段、

色粉外包裝袋標籤、八仙公司函文暨緊急救難及醫療急救系

統演練成果等件，參以系爭活動場地擇取、活動進行方式與

場地舞台布置，俱為呂忠吉決定安排，八仙公司未介入參與

籌備、規劃或進行；一般人之通常智識，與社會生活經驗之

認知理解各情，相互以考，堪認塵爆事故之危險源，係粉

塵、火源與空氣三要素，因粉塵懸浮在空氣中接觸熱源，交

互作用始能發生塵爆；系爭活動非供勞工作業之場所，八仙

公司出租活動區域時，已配置合格之救生人員，設施未有何

欠缺，該區域之遊樂設施，毋庸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

照、使用執照；八仙公司不能預見系爭活動現場使用之色

粉，將致塵爆危險而認知屬危險活動，其出租行為未涉及危

險前行為或違反公序良俗、交易習慣，亦非從事危險性之事

業或工作活動，且非屬對瑞博2公司、呂忠吉過失侵權行為

之幫助行為；縱該出租違反觀光遊樂規定，然與塵爆事故之

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無針對塵爆災害急難救助計畫之義

務；塵爆事故現場因同時間高達400多名傷患等候送醫，救

護車數量、救援人力等資源均嚴重不足，屬不可預期超出救

難資源之重大意外災害，顯超出八仙樂園設置之緊急救難機

制承擔能力，難以楊曜隆未能即時送醫，推論係因八仙公司

未設置或啟動合於法令之緊急救難、醫療急救系統而產生或

擴大；另陳柏廷、陳慧穎亦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

損害之情事。

　㈤斟酌呂忠吉、盧建佑所陳，證人邱柏銘、莊博元於刑事案件

所證，盧建佑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外包裝照片、網路

新聞、監察院報告、新聞光碟、譯文等，與系爭活動現場未

使用明火製造效果，電腦燈屬正常使用狀況，以一般人之理

解判斷，難察覺將發生火災乙節觀之，可見沈浩然非系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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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與瑞博公司無僱傭關係，不知場地配

置及使用設備，其注意義務與系爭活動總負責人之呂忠吉不

能等同視之；以沈浩然之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其可預

見自己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

成塵爆之危險；盧建佑於系爭活動擔任未支薪之志工，僅限

於負責相對簡單之工作，對二氧化碳鋼瓶噴灑方式、色粉性

質及其危險性，皆不熟悉或無認知，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

生。職是，沈浩然、盧建佑並無過失侵權行為。

　㈥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

第191條、第191條之3，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分別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楊曜隆381

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玉春各5萬元本息，並負連帶或不真

正連帶給付之責；楊曜隆另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

公司給付10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對八仙公司請求之上

訴）部分：

　⒈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務，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

反上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即明。茲就

觀光遊樂業經營者（下稱遊樂業經營者）之此項責任（下稱

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依序論述其歸責正當性、主體與適用

範圍、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

　⒉歸責正當性：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並非評價遊樂業經營者提

供服務行為之不法，亦非譴責其提供服務肇致損害，而是面

對難以避免、不可預知或無法確定之損害事故，在被害人與

遊樂業經營者間，選擇如何分配損害與承擔風險。以故，服

務安全欠缺責任乃基於分配正義理念，對不幸損害為合理分

配，歸納其主要理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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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製造危險情狀，因其接近危險來

源，較有專業知識、技術能力得以控制危險，或預先採取防

止危險發生之措施。

　⑵遊樂業經營者相較於消費者，其控制危險或採取預防措施所

須支出之成本較低。

　⑶遊樂業經營者控制或採取預防措施須支出之成本，或未能控

制或預防致損害發生，所須負擔之損害賠償，得經由價格機

制或保險制度分散，轉嫁由消費者或被保險人集體分擔，減

少不幸事件之衝擊。

　⑷遊樂業經營者從事具危險性之活動，通常亦獲取相對應之利

益，當承擔較高風險與較重責任。

　⒊主體與適用範圍：

　⑴綜合消保法第1條第1項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

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確保消

費者或第三人之人身財產安全、提供服務之性質，及遊樂業

經營者之指揮監督、管理控制危險、分散責任可能、舉證困

難程度等觀點，可知遊樂業經營者就其提供消費性質之服

務，應適用服務安全欠缺責任規範。

　⑵為保護處於相對弱勢或欠缺專業知識、資訊、技術、經驗之

消費者，對社會分工體制、活動或交易安全之信賴，遊樂業

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不以其名義主辦、直接收取活動對價

或與消費者存在契約關係為限。凡在客觀上得認由其所提

供、或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之外觀者，均屬之，以符服

務安全欠缺責任之法規範目的。例如，遊樂業經營者利用他

人於其營業場所提供服務之機會，搭配行銷自身之營業活

動，致消費者產生遊樂業經營者參與該服務提供之外觀等情

形。否則，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得以契約約定方式，

將其經營事項之一部，或與之密切相關之服務，交由第三人

提供，而利用其企業之名聲及形象，坐收該契約之對價，並

獲取同時提供其他服務之伴隨利益，卻可解免本應承擔之服

務安全欠缺責任，將有違立法目的，自非所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⒋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服務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務之標示

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時期

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以，服務

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一般人以

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之異常危

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安全欠

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能確保

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之意外

事故。

　⒌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及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

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八仙公司為系爭活動之場

地提供者，藉該活動舉辦，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

案，暨請呂忠吉協助宣傳，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等事實，既

為原審所認定。再衡諸觀光遊樂園區為國民休閒生活之重要

處所，消費者為不特定之多數人，通常難以知悉八仙公司

（遊樂業經營者）與瑞博2公司間之內部分工；且系爭活動

之宣傳及票券，載明於八仙公司之八仙樂園園區舉辦，該園

區屬國內知名遊樂處所，並提供系爭活動之舉辦場地、相關

服務設施配備及人力資源等外觀，在客觀上得認係由八仙公

司所提供、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足使消費者信賴系爭

活動具安全性，竟發生塵爆事故，該事故之危險源縱非八仙

公司所直接製造開啟，然其較能監督、控制或預防，當承擔

消費者之不幸損害，是令其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實具歸責

正當性，以保障對消費性質服務分工、活動安全機制之信

賴。職是，系爭活動發生塵爆事故，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

之合理期待，非其能認識或預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

險，應由八仙公司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原審見未及

此，逕以上述理由，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違背上開規定

及說明意旨，並影響八仙公司應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之判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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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

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

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

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

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

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

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八仙公司就塵爆事故之發生，有無

故意、重大過失或過失，致楊曜隆受系爭傷害，攸關其得否

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及其倍

數之認定，尚待判斷。

　⒎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是消保法屬民法之特

別法，並以民法為其補充法。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

損害時，消保法雖未明定得依該法第7條第3項本文，請求企

業經營者賠償之主體，及得請求賠償之範圍，然審酌該條第

2項明列其保護客體包括身體、健康法益；依同法第50條第3

項規定，消費者讓與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訴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包括民法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非財產上之損害各

節，堪認於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損害，其基於父、

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相當之金額。楊康麟、簡玉春為楊曜隆

之父、母，倘其因楊曜隆受損害，基於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八仙公司賠償相當之金額。

  ⒏上訴人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

棄，非無理由。末按，消保法第7條第3項但書規定：企業經

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此項責任

之減輕，係因消保法第7條就企業經營者所負賠償義務，課

以無過失（危險）責任，為免其負擔過重，基於衡平利益而

設，其適用以企業經營者證明其為無過失。八仙公司抗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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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塵爆事故之發生為無過失（見一審卷㈠235頁、卷㈢325

頁、原審卷㈡86、384至386頁）。倘若可取，法院得依上開

規定減輕其賠償責任，則該事實認定將影響賠償範圍。關此

部分既經發回，併請注意及之。

  ㈡駁回上訴（原審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柏廷、沈浩然、盧

建佑之上訴）部分：

　⒈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民法第197條第

1項前段規定即明。而本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裁定以

下列主要理由認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

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

第197條第1項規定。

　⑴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

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下稱系爭規定），屬損害賠償請求權，應依我

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類型，界定其責任性質，進而

確立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而我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

責任，其中僅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係以不法侵害他人

權益為核心，且屬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　

　⑵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以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違反法令」等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為其成立

要件之一部，該法令則指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而構成

要件該當之行為，除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情形，原則即屬違法

性行為。是系爭規定之「違反法令」，乃因違背一般人相互

間之行為規範義務，具違法性要件之概念，其致他人受有損

害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侵權行為責任之性質。

　⑶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公司負

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以侵權

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司業務

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務違反

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系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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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基此，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

任，亦應適用民法第197條之短期消滅時效期間，始能平衡

公司與負責人之責任。

　⑷我國採民商法合一之立法政策，除就性質不宜合併者，另行

制頒單行法，以為相關商事事件之優先適用外，特別商事法

規未規定，而與商事法之性質相容者，仍有民法相關規定之

適用。承上所述，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屬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且公司法就此損害賠償請求權，並

無消滅時效期間之特別規定，而民法第197條第1項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規定，復無違商事法之性質。故

依系爭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⒉上訴人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

惟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陳慧穎抗辯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且為時效抗辯等節，業經兩

造為攻防（分見一審卷㈡99頁、卷㈢94頁、卷㈣207至208頁

【上訴人】；一審卷㈢69至70頁、卷㈤118至119頁【陳慧

穎】），乃原審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之事實，且就法律適用部

分，復經本院進行言詞辯論。依上說明，上訴人依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對陳慧穎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陳慧穎為時效

抗辯，即屬可取。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理由雖

有不同，但結果並無二致，仍應維持。

　⒊原審就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

事實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

述理由認定：陳柏廷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

之情事；沈浩然非系爭活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不知場地配

置及使用設備，依其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可預見自己

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成塵爆

之危險；盧建佑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生，上訴人分別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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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

請求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賠償損害，均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並說明其餘攻擊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不足影

響判決結果等情，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揭敗訴判決部

分，駁回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

柏廷、沈浩然、盧建佑之上訴）為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

五、結論：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主筆）

                                法官  邱  瑞  祥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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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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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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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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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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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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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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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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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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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楊曜隆                          
              楊康麟        
              簡玉春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呂秋𧽚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  人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慧穎        
被  上訴  人  陳柏廷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李怡臻律師
              曾益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蔡宜峻律師
被  上訴  人  沈浩然                             
訴 訟代理 人  林國忠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建佑                                   
訴 訟代理 人  李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消上字第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給付之上訴，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楊曜隆為上訴人楊康麟、簡玉春之子；原審被上訴人呂忠吉為原審被上訴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博公司）、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與瑞博公司合稱瑞博2公司）之負責人，被上訴人陳柏廷、陳慧穎於民國104年6月27日各為被上訴人八仙公司之負責人、總經理。瑞博2公司為舉辦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下稱系爭活動），對外販售入場票券，由瑞博公司於同年月17日向八仙公司租用八仙樂園內快樂大堡礁、豔陽邁阿密及歡樂海岸區域（下合稱活動區域），由陳慧穎代表八仙公司簽立活動場地租賃合約書（下稱租賃合約），供為系爭活動場地，被上訴人沈浩然、盧建佑則擔任該活動之工作人員。
　㈡楊曜隆於104年6月27日購票入場參與系爭活動，沈浩然於設置在快樂大堡礁之舞台，操作二氧化碳鋼瓶朝舞池噴灑色粉，致現場粉塵密布，並指使盧建佑操作鋼瓶噴灑色粉。嗣因盧建佑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接觸燈泡高溫表面引燃，且因舞池區充斥高濃度粉塵，色粉引燃所生之火光延燒舞池區（下稱塵爆事故），致楊曜隆受有臉、頸、背部、四肢2至3度燒傷，約占體表面積58％；2度吸入性灼傷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4萬2,386元、醫療用品費用36萬0,932元、看護費用90萬8,600元、交通費用5萬3,510元、勞動能力減損137萬0,111元、未來醫療費用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90萬元等損害，扣除已領取之犯罪補償金131萬9,212元，尚得請求381萬6,327元。另楊康麟、簡玉春對楊曜隆基於父母子女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因而受侵害，且情節重大，各受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
　㈢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明知系爭活動內容，應注意在半封閉空間使用大量粉塵與高溫燈光，具塵爆風險卻未注意，且活動區域未依建築法第7條、第28條規定申請雜項執照，亦未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下稱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規定通報交通部觀光局，竟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規定等保護他人法令，出租足以增加粉塵環境濃度、提高燃燒風險與程度之活動區域，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復未能做好粉塵安全措施，所提供服務未符合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塵爆事故，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91條之3規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陳柏廷、陳慧穎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各與八仙公司負連帶責任。縱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賠償責任，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與陳柏廷、陳慧穎連帶負責。八仙公司並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楊曜隆10萬元懲罰性賠償金。
　㈣沈浩然、盧建佑應注意塵爆風險，竟未注意，於系爭活動舉辦期間，沈浩然除向舞台下方噴灑大量色粉，復指示無二氧化碳鋼瓶使用經驗之盧建佑，向架設高溫燈光之半密閉型游泳池，噴灑大量粉塵；且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造成塵爆事故，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　
　㈤八仙公司、盧建佑、沈浩然為共同侵權行為人，均為上訴人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倘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與盧建佑、沈浩然連帶負責。
　㈥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楊曜隆381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玉春各5萬元，及陳慧穎自106年10月24日起、其餘被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並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八仙公司另應給付楊曜隆懲罰性賠償金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答辯要旨：
　㈠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部分：
　⒈八仙公司僅出租活動區域，未共同舉辦系爭活動，且非民法第184條之責任主體。又八仙公司非雇主，無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負勞工作業場所之注意義務，亦無危險前行為。況塵爆事故發生前，未曾發生粉塵閃燃事故，八仙公司不具專業知識，既無作為義務，亦無過失。 
　⒉八仙公司未違反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規定，出租活動區域非該條項禁止之行為，且該規定僅屬行政管理，個人保護僅為反射利益，非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活動區域並非遊樂設施，不須申請使用執照，無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適用。另活動區域有無領取使用執照，與塵爆事故無相當因果關係。
　⒊八仙公司出租活動區域，屬常見交易而非危險活動；系爭活動由呂忠吉決定舞台位置及規劃，塵爆事故肇因於不當操作使用色粉所致，八仙公司無製造危險而獲利，難令負控制、分散風險之義務，亦不符合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
　⒋八仙公司與楊曜隆間無法律關係存在，與瑞博公司間之租賃關係，非供最終消費使用，無消保法規定適用。況塵爆事故非因活動區域欠缺所致，與八仙公司之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⒌活動區域之出租由陳慧穎負責，陳柏廷無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責任，縱有授權出租，亦屬公司經營之正常行為。陳慧穎所為屬社會正常交易行為，並未違反法令，或與塵爆事故具相當因果關係。況楊曜隆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遲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
　㈡沈浩然以：
　⒈伊僅因呂忠吉請託，於塵爆事故當日擔任舞台志工噴灑色粉炒熱氣氛，未參與系爭活動之舞台、燈光等相關事項討論，不具對價關係，且不知現場使用色粉之狀況，呂忠吉更未指示停止噴灑色粉。
　⒉活動區域並非密閉空間，對照先前舉辦類似活動均未發生意外，且色粉可能引發塵爆，非大眾確知事實，呂忠吉未曾告知，伊對塵爆事故之發生無預見可能，亦無故意或過失，毋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⒊伊到場前，現場噴灑色粉已近5個小時，無從得知堆積厚度濃度，難認伊之行為造成色粉瀰漫。況塵爆事故肇因於色粉噴入電腦燈高溫表面引燃，與伊之噴灑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㈢盧建佑則以：伊為代班志工，未接受事前訓練，對於活動區域舞台規劃、燈光設置無管控能力。且伊係以消費者身分噴灑色粉，不知粉塵可能發生閃燃塵爆，對塵爆事故無預見可能，自無故意或過失。況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乃正常使用行為，與塵爆事故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㈣被上訴人另以：楊曜隆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部分單據內容不明，部分金額與塵爆事故欠缺關連及支出必要性。上訴人未證明人格權受侵害，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關於駁回上訴人上開請求部分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企業將場地出租他人使用獲取租金，乃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承租人舉辦活動營利，係結合出租人提供場地（商品）、或附隨之場地清潔、妥適性維持（服務），而產生新的活動服務內容。倘出租場地無導致消費者損害之危險，或損害危險與場地無關，而係承租人結合其他生產要素之活動服務內容所生（如搭設不適合出租場地之設施；進行不適合該場地之活動流程），致參與者受損害，則該損害危險源本非出租人提供之生產要素所創造，且未將結合後之活動服務內容，納入自己之生產服務體系範圍，自不能認出租人對該項危險源有管領、支配能力。
　㈡依兩造之不爭執事項，鑑定證人葉金梅、王惠慧、陳逸帆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下稱刑事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8月26日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意見，及租賃合約觀之，堪認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暨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八仙公司固為場地提供者，但系爭活動之危險服務，乃結合「色粉、電腦燈、舞台、場地」等要素而成之娛樂服務。是八仙公司非屬消保法第7條所謂以自行組織、舉辦服務，或將他人之服務納入自己既有服務體系範圍，結合對外提供該項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㈢綜合租賃合約第2條第2項、第4條第3項、第4項、第5條第3項、第8項、第9項、第10項、第18項約定旨意，呂忠吉、陳柏廷、陳慧穎所陳，證人鐘婉玲、余宣妮、褚孟熹、林佳惠、林玉芬於刑事案件所證，及系爭活動網路購票平台頁面、單人現場票等售票文宣、票券、八仙樂園之粉絲專頁臉書留言截圖、午后票票根、電子郵件、會議記錄等件，佐以八仙公司未自系爭活動之售票收入獲取利益乙節，參互以察，足徵八仙公司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案，暨請呂忠吉協助宣傳，純藉由系爭活動舉辦之便，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瑞博2公司將購買午后票得享有之服務時間，歸入系爭活動之整體派對時間，以吸引民眾參加，未變更該活動時間自下午4時30分開始之客觀事實，不得推認八仙公司有聯合促銷行為；且八仙公司希預知進入活動區域之人數、瑞博公司招商販售情形及備份食物，僅管控自身風險，難謂介入系爭活動之舉辦、經營，更未限制得進入人數，或要求事前核准瑞博2公司招募之攤商；另八仙公司恐色粉造成水污染，影響其自營之水上樂園，始要求色粉測試，非針對系爭活動為測試，活動安全仍由瑞博公司維護。準此，八仙公司未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消費者依其外觀，亦不致誤認八仙公司為共同經營者。
　㈣審諸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下合稱觀光遊樂規定），與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下稱建築法規定）內容，呂忠吉、陳慧穎所述，鑑定證人陳逸帆、葉金梅、王惠慧，證人湯維堯、吳朝陽、陳淑娟、羅偉倫、尚少華、林玉芬於刑事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之意見，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文旨意，及新聞報導、截圖、監察院調查報告、公共電視節目片段、色粉外包裝袋標籤、八仙公司函文暨緊急救難及醫療急救系統演練成果等件，參以系爭活動場地擇取、活動進行方式與場地舞台布置，俱為呂忠吉決定安排，八仙公司未介入參與籌備、規劃或進行；一般人之通常智識，與社會生活經驗之認知理解各情，相互以考，堪認塵爆事故之危險源，係粉塵、火源與空氣三要素，因粉塵懸浮在空氣中接觸熱源，交互作用始能發生塵爆；系爭活動非供勞工作業之場所，八仙公司出租活動區域時，已配置合格之救生人員，設施未有何欠缺，該區域之遊樂設施，毋庸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使用執照；八仙公司不能預見系爭活動現場使用之色粉，將致塵爆危險而認知屬危險活動，其出租行為未涉及危險前行為或違反公序良俗、交易習慣，亦非從事危險性之事業或工作活動，且非屬對瑞博2公司、呂忠吉過失侵權行為之幫助行為；縱該出租違反觀光遊樂規定，然與塵爆事故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無針對塵爆災害急難救助計畫之義務；塵爆事故現場因同時間高達400多名傷患等候送醫，救護車數量、救援人力等資源均嚴重不足，屬不可預期超出救難資源之重大意外災害，顯超出八仙樂園設置之緊急救難機制承擔能力，難以楊曜隆未能即時送醫，推論係因八仙公司未設置或啟動合於法令之緊急救難、醫療急救系統而產生或擴大；另陳柏廷、陳慧穎亦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之情事。
　㈤斟酌呂忠吉、盧建佑所陳，證人邱柏銘、莊博元於刑事案件所證，盧建佑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外包裝照片、網路新聞、監察院報告、新聞光碟、譯文等，與系爭活動現場未使用明火製造效果，電腦燈屬正常使用狀況，以一般人之理解判斷，難察覺將發生火災乙節觀之，可見沈浩然非系爭活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與瑞博公司無僱傭關係，不知場地配置及使用設備，其注意義務與系爭活動總負責人之呂忠吉不能等同視之；以沈浩然之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其可預見自己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成塵爆之危險；盧建佑於系爭活動擔任未支薪之志工，僅限於負責相對簡單之工作，對二氧化碳鋼瓶噴灑方式、色粉性質及其危險性，皆不熟悉或無認知，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生。職是，沈浩然、盧建佑並無過失侵權行為。
　㈥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1條、第191條之3，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分別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楊曜隆381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玉春各5萬元本息，並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楊曜隆另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公司給付10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對八仙公司請求之上訴）部分：
　⒈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上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即明。茲就觀光遊樂業經營者（下稱遊樂業經營者）之此項責任（下稱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依序論述其歸責正當性、主體與適用範圍、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
　⒉歸責正當性：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並非評價遊樂業經營者提供服務行為之不法，亦非譴責其提供服務肇致損害，而是面對難以避免、不可預知或無法確定之損害事故，在被害人與遊樂業經營者間，選擇如何分配損害與承擔風險。以故，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乃基於分配正義理念，對不幸損害為合理分配，歸納其主要理由為：
　⑴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製造危險情狀，因其接近危險來源，較有專業知識、技術能力得以控制危險，或預先採取防止危險發生之措施。
　⑵遊樂業經營者相較於消費者，其控制危險或採取預防措施所須支出之成本較低。
　⑶遊樂業經營者控制或採取預防措施須支出之成本，或未能控制或預防致損害發生，所須負擔之損害賠償，得經由價格機制或保險制度分散，轉嫁由消費者或被保險人集體分擔，減少不幸事件之衝擊。
　⑷遊樂業經營者從事具危險性之活動，通常亦獲取相對應之利益，當承擔較高風險與較重責任。
　⒊主體與適用範圍：
　⑴綜合消保法第1條第1項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確保消費者或第三人之人身財產安全、提供服務之性質，及遊樂業經營者之指揮監督、管理控制危險、分散責任可能、舉證困難程度等觀點，可知遊樂業經營者就其提供消費性質之服務，應適用服務安全欠缺責任規範。
　⑵為保護處於相對弱勢或欠缺專業知識、資訊、技術、經驗之消費者，對社會分工體制、活動或交易安全之信賴，遊樂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不以其名義主辦、直接收取活動對價或與消費者存在契約關係為限。凡在客觀上得認由其所提供、或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之外觀者，均屬之，以符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之法規範目的。例如，遊樂業經營者利用他人於其營業場所提供服務之機會，搭配行銷自身之營業活動，致消費者產生遊樂業經營者參與該服務提供之外觀等情形。否則，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得以契約約定方式，將其經營事項之一部，或與之密切相關之服務，交由第三人提供，而利用其企業之名聲及形象，坐收該契約之對價，並獲取同時提供其他服務之伴隨利益，卻可解免本應承擔之服務安全欠缺責任，將有違立法目的，自非所宜。
　⒋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時期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以，服務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一般人以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安全欠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能確保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之意外事故。
　⒌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及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八仙公司為系爭活動之場地提供者，藉該活動舉辦，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案，暨請呂忠吉協助宣傳，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等事實，既為原審所認定。再衡諸觀光遊樂園區為國民休閒生活之重要處所，消費者為不特定之多數人，通常難以知悉八仙公司（遊樂業經營者）與瑞博2公司間之內部分工；且系爭活動之宣傳及票券，載明於八仙公司之八仙樂園園區舉辦，該園區屬國內知名遊樂處所，並提供系爭活動之舉辦場地、相關服務設施配備及人力資源等外觀，在客觀上得認係由八仙公司所提供、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足使消費者信賴系爭活動具安全性，竟發生塵爆事故，該事故之危險源縱非八仙公司所直接製造開啟，然其較能監督、控制或預防，當承擔消費者之不幸損害，是令其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實具歸責正當性，以保障對消費性質服務分工、活動安全機制之信賴。職是，系爭活動發生塵爆事故，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非其能認識或預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由八仙公司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原審見未及此，逕以上述理由，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違背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並影響八仙公司應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之判決結果。
　⒍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八仙公司就塵爆事故之發生，有無故意、重大過失或過失，致楊曜隆受系爭傷害，攸關其得否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及其倍數之認定，尚待判斷。
　⒎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是消保法屬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其補充法。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損害時，消保法雖未明定得依該法第7條第3項本文，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之主體，及得請求賠償之範圍，然審酌該條第2項明列其保護客體包括身體、健康法益；依同法第50條第3項規定，消費者讓與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訴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民法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非財產上之損害各節，堪認於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損害，其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相當之金額。楊康麟、簡玉春為楊曜隆之父、母，倘其因楊曜隆受損害，基於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八仙公司賠償相當之金額。
  ⒏上訴人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末按，消保法第7條第3項但書規定：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此項責任之減輕，係因消保法第7條就企業經營者所負賠償義務，課以無過失（危險）責任，為免其負擔過重，基於衡平利益而設，其適用以企業經營者證明其為無過失。八仙公司抗辯其就塵爆事故之發生為無過失（見一審卷㈠235頁、卷㈢325頁、原審卷㈡86、384至386頁）。倘若可取，法院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賠償責任，則該事實認定將影響賠償範圍。關此部分既經發回，併請注意及之。
  ㈡駁回上訴（原審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之上訴）部分：
　⒈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而本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裁定以下列主要理由認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⑴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下稱系爭規定），屬損害賠償請求權，應依我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類型，界定其責任性質，進而確立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而我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其中僅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係以不法侵害他人權益為核心，且屬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　
　⑵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以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等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為其成立要件之一部，該法令則指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而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除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情形，原則即屬違法性行為。是系爭規定之「違反法令」，乃因違背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義務，具違法性要件之概念，其致他人受有損害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侵權行為責任之性質。
　⑶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司業務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系爭規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基此，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亦應適用民法第197條之短期消滅時效期間，始能平衡公司與負責人之責任。
　⑷我國採民商法合一之立法政策，除就性質不宜合併者，另行制頒單行法，以為相關商事事件之優先適用外，特別商事法規未規定，而與商事法之性質相容者，仍有民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承上所述，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且公司法就此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期間之特別規定，而民法第197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規定，復無違商事法之性質。故依系爭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⒉上訴人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惟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陳慧穎抗辯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且為時效抗辯等節，業經兩造為攻防（分見一審卷㈡99頁、卷㈢94頁、卷㈣207至208頁【上訴人】；一審卷㈢69至70頁、卷㈤118至119頁【陳慧穎】），乃原審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之事實，且就法律適用部分，復經本院進行言詞辯論。依上說明，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對陳慧穎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陳慧穎為時效抗辯，即屬可取。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果並無二致，仍應維持。
　⒊原審就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述理由認定：陳柏廷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之情事；沈浩然非系爭活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不知場地配置及使用設備，依其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可預見自己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成塵爆之危險；盧建佑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生，上訴人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賠償損害，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說明其餘攻擊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不足影響判決結果等情，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揭敗訴判決部分，駁回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之上訴）為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五、結論：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主筆）
                                法官  邱  瑞  祥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楊曜隆                          
              楊康麟        
              簡玉春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呂秋𧽚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  人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慧穎        
被  上訴  人  陳柏廷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李怡臻律師
              曾益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蔡宜峻律師
被  上訴  人  沈浩然                             
訴 訟代理 人  林國忠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建佑                                   
訴 訟代理 人  李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
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消上字第3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給付之上訴，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楊曜隆為上訴人楊康麟、簡玉春之子；原審被上訴人
    呂忠吉為原審被上訴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
    博公司）、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與瑞博公司合稱瑞博2
    公司）之負責人，被上訴人陳柏廷、陳慧穎於民國104年6月
    27日各為被上訴人八仙公司之負責人、總經理。瑞博2公司
    為舉辦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下稱系爭活動），對外
    販售入場票券，由瑞博公司於同年月17日向八仙公司租用八
    仙樂園內快樂大堡礁、豔陽邁阿密及歡樂海岸區域（下合稱
    活動區域），由陳慧穎代表八仙公司簽立活動場地租賃合約
    書（下稱租賃合約），供為系爭活動場地，被上訴人沈浩然
    、盧建佑則擔任該活動之工作人員。
　㈡楊曜隆於104年6月27日購票入場參與系爭活動，沈浩然於設
    置在快樂大堡礁之舞台，操作二氧化碳鋼瓶朝舞池噴灑色粉
    ，致現場粉塵密布，並指使盧建佑操作鋼瓶噴灑色粉。嗣因
    盧建佑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接觸燈泡高溫表
    面引燃，且因舞池區充斥高濃度粉塵，色粉引燃所生之火光
    延燒舞池區（下稱塵爆事故），致楊曜隆受有臉、頸、背部
    、四肢2至3度燒傷，約占體表面積58％；2度吸入性灼傷等傷
    害（下合稱系爭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4萬
    2,386元、醫療用品費用36萬0,932元、看護費用90萬8,600
    元、交通費用5萬3,510元、勞動能力減損137萬0,111元、未
    來醫療費用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90萬元等損害，扣除已
    領取之犯罪補償金131萬9,212元，尚得請求381萬6,327元。
    另楊康麟、簡玉春對楊曜隆基於父母子女關係所生之身分法
    益因而受侵害，且情節重大，各受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
　㈢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明知系爭活動內容，應注意在半
    封閉空間使用大量粉塵與高溫燈光，具塵爆風險卻未注意，
    且活動區域未依建築法第7條、第28條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亦未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下稱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
    1項規定通報交通部觀光局，竟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觀
    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規定等保護他人
    法令，出租足以增加粉塵環境濃度、提高燃燒風險與程度之
    活動區域，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復未能做好粉
    塵安全措施，所提供服務未符合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
    塵爆事故，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91條、第191條之3規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
    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陳柏廷、陳
    慧穎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各與八仙公司負連帶責任
    。縱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規定負賠償責任，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
    ，與陳柏廷、陳慧穎連帶負責。八仙公司並應依消保法第51
    條規定給付楊曜隆10萬元懲罰性賠償金。
　㈣沈浩然、盧建佑應注意塵爆風險，竟未注意，於系爭活動舉
    辦期間，沈浩然除向舞台下方噴灑大量色粉，復指示無二氧
    化碳鋼瓶使用經驗之盧建佑，向架設高溫燈光之半密閉型游
    泳池，噴灑大量粉塵；且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
    ，造成塵爆事故，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
    償之責。　
　㈤八仙公司、盧建佑、沈浩然為共同侵權行為人，均為上訴人
    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
    任。倘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5
    條規定與盧建佑、沈浩然連帶負責。
　㈥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楊曜隆381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
    玉春各5萬元，及陳慧穎自106年10月24日起、其餘被上訴人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並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八仙公司另應給付楊曜隆
    懲罰性賠償金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答辯要旨：
　㈠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部分：
　⒈八仙公司僅出租活動區域，未共同舉辦系爭活動，且非民法
    第184條之責任主體。又八仙公司非雇主，無依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負勞工作業場所之注意義務，亦無危險前行為。
    況塵爆事故發生前，未曾發生粉塵閃燃事故，八仙公司不具
    專業知識，既無作為義務，亦無過失。 
　⒉八仙公司未違反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規定，出租活動區
    域非該條項禁止之行為，且該規定僅屬行政管理，個人保護
    僅為反射利益，非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又
    活動區域並非遊樂設施，不須申請使用執照，無建築法第25
    條規定之適用。另活動區域有無領取使用執照，與塵爆事故
    無相當因果關係。
　⒊八仙公司出租活動區域，屬常見交易而非危險活動；系爭活
    動由呂忠吉決定舞台位置及規劃，塵爆事故肇因於不當操作
    使用色粉所致，八仙公司無製造危險而獲利，難令負控制、
    分散風險之義務，亦不符合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
　⒋八仙公司與楊曜隆間無法律關係存在，與瑞博公司間之租賃
    關係，非供最終消費使用，無消保法規定適用。況塵爆事故
    非因活動區域欠缺所致，與八仙公司之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
　⒌活動區域之出租由陳慧穎負責，陳柏廷無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規定之責任，縱有授權出租，亦屬公司經營之正常行為。陳
    慧穎所為屬社會正常交易行為，並未違反法令，或與塵爆事
    故具相當因果關係。況楊曜隆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
    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遲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
    ，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
　㈡沈浩然以：
　⒈伊僅因呂忠吉請託，於塵爆事故當日擔任舞台志工噴灑色粉
    炒熱氣氛，未參與系爭活動之舞台、燈光等相關事項討論，
    不具對價關係，且不知現場使用色粉之狀況，呂忠吉更未指
    示停止噴灑色粉。
　⒉活動區域並非密閉空間，對照先前舉辦類似活動均未發生意
    外，且色粉可能引發塵爆，非大眾確知事實，呂忠吉未曾告
    知，伊對塵爆事故之發生無預見可能，亦無故意或過失，毋
    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⒊伊到場前，現場噴灑色粉已近5個小時，無從得知堆積厚度濃
    度，難認伊之行為造成色粉瀰漫。況塵爆事故肇因於色粉噴
    入電腦燈高溫表面引燃，與伊之噴灑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㈢盧建佑則以：伊為代班志工，未接受事前訓練，對於活動區
    域舞台規劃、燈光設置無管控能力。且伊係以消費者身分噴
    灑色粉，不知粉塵可能發生閃燃塵爆，對塵爆事故無預見可
    能，自無故意或過失。況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乃正常
    使用行為，與塵爆事故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㈣被上訴人另以：楊曜隆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部分單據內容
    不明，部分金額與塵爆事故欠缺關連及支出必要性。上訴人
    未證明人格權受侵害，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關於駁回上訴人上開請求部分之判決，駁回
    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企業將場地出租他人使用獲取租金，乃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
    。承租人舉辦活動營利，係結合出租人提供場地（商品）、
    或附隨之場地清潔、妥適性維持（服務），而產生新的活動
    服務內容。倘出租場地無導致消費者損害之危險，或損害危
    險與場地無關，而係承租人結合其他生產要素之活動服務內
    容所生（如搭設不適合出租場地之設施；進行不適合該場地
    之活動流程），致參與者受損害，則該損害危險源本非出租
    人提供之生產要素所創造，且未將結合後之活動服務內容，
    納入自己之生產服務體系範圍，自不能認出租人對該項危險
    源有管領、支配能力。
　㈡依兩造之不爭執事項，鑑定證人葉金梅、王惠慧、陳逸帆於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下稱刑事
    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新北市政
    府消防局104年8月26日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意見
    ，及租賃合約觀之，堪認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
    暨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
    八仙公司固為場地提供者，但系爭活動之危險服務，乃結合
    「色粉、電腦燈、舞台、場地」等要素而成之娛樂服務。是
    八仙公司非屬消保法第7條所謂以自行組織、舉辦服務，或
    將他人之服務納入自己既有服務體系範圍，結合對外提供該
    項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㈢綜合租賃合約第2條第2項、第4條第3項、第4項、第5條第3項
    、第8項、第9項、第10項、第18項約定旨意，呂忠吉、陳柏
    廷、陳慧穎所陳，證人鐘婉玲、余宣妮、褚孟熹、林佳惠、
    林玉芬於刑事案件所證，及系爭活動網路購票平台頁面、單
    人現場票等售票文宣、票券、八仙樂園之粉絲專頁臉書留言
    截圖、午后票票根、電子郵件、會議記錄等件，佐以八仙公
    司未自系爭活動之售票收入獲取利益乙節，參互以察，足徵
    八仙公司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案，暨請呂忠吉協
    助宣傳，純藉由系爭活動舉辦之便，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
    瑞博2公司將購買午后票得享有之服務時間，歸入系爭活動
    之整體派對時間，以吸引民眾參加，未變更該活動時間自下
    午4時30分開始之客觀事實，不得推認八仙公司有聯合促銷
    行為；且八仙公司希預知進入活動區域之人數、瑞博公司招
    商販售情形及備份食物，僅管控自身風險，難謂介入系爭活
    動之舉辦、經營，更未限制得進入人數，或要求事前核准瑞
    博2公司招募之攤商；另八仙公司恐色粉造成水污染，影響
    其自營之水上樂園，始要求色粉測試，非針對系爭活動為測
    試，活動安全仍由瑞博公司維護。準此，八仙公司未與瑞博
    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消費者依其外觀，亦不致誤認八
    仙公司為共同經營者。
　㈣審諸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下合稱觀
    光遊樂規定），與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下稱建築法規
    定）內容，呂忠吉、陳慧穎所述，鑑定證人陳逸帆、葉金梅
    、王惠慧，證人湯維堯、吳朝陽、陳淑娟、羅偉倫、尚少華
    、林玉芬於刑事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
    告之意見，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文旨意，及
    新聞報導、截圖、監察院調查報告、公共電視節目片段、色
    粉外包裝袋標籤、八仙公司函文暨緊急救難及醫療急救系統
    演練成果等件，參以系爭活動場地擇取、活動進行方式與場
    地舞台布置，俱為呂忠吉決定安排，八仙公司未介入參與籌
    備、規劃或進行；一般人之通常智識，與社會生活經驗之認
    知理解各情，相互以考，堪認塵爆事故之危險源，係粉塵、
    火源與空氣三要素，因粉塵懸浮在空氣中接觸熱源，交互作
    用始能發生塵爆；系爭活動非供勞工作業之場所，八仙公司
    出租活動區域時，已配置合格之救生人員，設施未有何欠缺
    ，該區域之遊樂設施，毋庸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使
    用執照；八仙公司不能預見系爭活動現場使用之色粉，將致
    塵爆危險而認知屬危險活動，其出租行為未涉及危險前行為
    或違反公序良俗、交易習慣，亦非從事危險性之事業或工作
    活動，且非屬對瑞博2公司、呂忠吉過失侵權行為之幫助行
    為；縱該出租違反觀光遊樂規定，然與塵爆事故之發生無相
    當因果關係，且無針對塵爆災害急難救助計畫之義務；塵爆
    事故現場因同時間高達400多名傷患等候送醫，救護車數量
    、救援人力等資源均嚴重不足，屬不可預期超出救難資源之
    重大意外災害，顯超出八仙樂園設置之緊急救難機制承擔能
    力，難以楊曜隆未能即時送醫，推論係因八仙公司未設置或
    啟動合於法令之緊急救難、醫療急救系統而產生或擴大；另
    陳柏廷、陳慧穎亦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之情
    事。
　㈤斟酌呂忠吉、盧建佑所陳，證人邱柏銘、莊博元於刑事案件
    所證，盧建佑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外包裝照片、網路
    新聞、監察院報告、新聞光碟、譯文等，與系爭活動現場未
    使用明火製造效果，電腦燈屬正常使用狀況，以一般人之理
    解判斷，難察覺將發生火災乙節觀之，可見沈浩然非系爭活
    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與瑞博公司無僱傭關係，不知場地配
    置及使用設備，其注意義務與系爭活動總負責人之呂忠吉不
    能等同視之；以沈浩然之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其可預
    見自己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
    成塵爆之危險；盧建佑於系爭活動擔任未支薪之志工，僅限
    於負責相對簡單之工作，對二氧化碳鋼瓶噴灑方式、色粉性
    質及其危險性，皆不熟悉或無認知，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
    生。職是，沈浩然、盧建佑並無過失侵權行為。
　㈥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
    第191條、第191條之3，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分別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楊曜隆381
    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玉春各5萬元本息，並負連帶或不真
    正連帶給付之責；楊曜隆另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
    公司給付10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對八仙公司請求之上訴
    ）部分：
　⒈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務，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
    反上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即明。茲就
    觀光遊樂業經營者（下稱遊樂業經營者）之此項責任（下稱
    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依序論述其歸責正當性、主體與適用
    範圍、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
　⒉歸責正當性：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並非評價遊樂業經營者提
    供服務行為之不法，亦非譴責其提供服務肇致損害，而是面
    對難以避免、不可預知或無法確定之損害事故，在被害人與
    遊樂業經營者間，選擇如何分配損害與承擔風險。以故，服
    務安全欠缺責任乃基於分配正義理念，對不幸損害為合理分
    配，歸納其主要理由為：
　⑴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製造危險情狀，因其接近危險來源
    ，較有專業知識、技術能力得以控制危險，或預先採取防止
    危險發生之措施。
　⑵遊樂業經營者相較於消費者，其控制危險或採取預防措施所
    須支出之成本較低。
　⑶遊樂業經營者控制或採取預防措施須支出之成本，或未能控
    制或預防致損害發生，所須負擔之損害賠償，得經由價格機
    制或保險制度分散，轉嫁由消費者或被保險人集體分擔，減
    少不幸事件之衝擊。
　⑷遊樂業經營者從事具危險性之活動，通常亦獲取相對應之利
    益，當承擔較高風險與較重責任。
　⒊主體與適用範圍：
　⑴綜合消保法第1條第1項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
    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確保消
    費者或第三人之人身財產安全、提供服務之性質，及遊樂業
    經營者之指揮監督、管理控制危險、分散責任可能、舉證困
    難程度等觀點，可知遊樂業經營者就其提供消費性質之服務
    ，應適用服務安全欠缺責任規範。
　⑵為保護處於相對弱勢或欠缺專業知識、資訊、技術、經驗之
    消費者，對社會分工體制、活動或交易安全之信賴，遊樂業
    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不以其名義主辦、直接收取活動對價
    或與消費者存在契約關係為限。凡在客觀上得認由其所提供
    、或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之外觀者，均屬之，以符服務
    安全欠缺責任之法規範目的。例如，遊樂業經營者利用他人
    於其營業場所提供服務之機會，搭配行銷自身之營業活動，
    致消費者產生遊樂業經營者參與該服務提供之外觀等情形。
    否則，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得以契約約定方式，將其
    經營事項之一部，或與之密切相關之服務，交由第三人提供
    ，而利用其企業之名聲及形象，坐收該契約之對價，並獲取
    同時提供其他服務之伴隨利益，卻可解免本應承擔之服務安
    全欠缺責任，將有違立法目的，自非所宜。
　⒋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服務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務之標示
    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時期
    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以，服務
    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一般人以
    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之異常危
    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安全欠缺
    。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能確保其
    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之意外事
    故。
　⒌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及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
    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八仙公司為系爭活動之場
    地提供者，藉該活動舉辦，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
    案，暨請呂忠吉協助宣傳，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等事實，既
    為原審所認定。再衡諸觀光遊樂園區為國民休閒生活之重要
    處所，消費者為不特定之多數人，通常難以知悉八仙公司（
    遊樂業經營者）與瑞博2公司間之內部分工；且系爭活動之
    宣傳及票券，載明於八仙公司之八仙樂園園區舉辦，該園區
    屬國內知名遊樂處所，並提供系爭活動之舉辦場地、相關服
    務設施配備及人力資源等外觀，在客觀上得認係由八仙公司
    所提供、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足使消費者信賴系爭活
    動具安全性，竟發生塵爆事故，該事故之危險源縱非八仙公
    司所直接製造開啟，然其較能監督、控制或預防，當承擔消
    費者之不幸損害，是令其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實具歸責正
    當性，以保障對消費性質服務分工、活動安全機制之信賴。
    職是，系爭活動發生塵爆事故，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
    理期待，非其能認識或預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
    由八仙公司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原審見未及此，逕以
    上述理由，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違背上開規定及說明意
    旨，並影響八仙公司應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之判決結果。
　⒍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
    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
    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
    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
    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
    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
    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八仙公司就塵爆事故之發生，有無
    故意、重大過失或過失，致楊曜隆受系爭傷害，攸關其得否
    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及其倍
    數之認定，尚待判斷。
　⒎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是消保法屬民法之特
    別法，並以民法為其補充法。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
    損害時，消保法雖未明定得依該法第7條第3項本文，請求企
    業經營者賠償之主體，及得請求賠償之範圍，然審酌該條第
    2項明列其保護客體包括身體、健康法益；依同法第50條第3
    項規定，消費者讓與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訴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包括民法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非財產上之損害各
    節，堪認於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損害，其基於父、
    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相當之金額。楊康麟、簡玉春為楊曜隆
    之父、母，倘其因楊曜隆受損害，基於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八仙公司賠償相當之金額。
  ⒏上訴人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
    棄，非無理由。末按，消保法第7條第3項但書規定：企業經
    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此項責任
    之減輕，係因消保法第7條就企業經營者所負賠償義務，課
    以無過失（危險）責任，為免其負擔過重，基於衡平利益而
    設，其適用以企業經營者證明其為無過失。八仙公司抗辯其
    就塵爆事故之發生為無過失（見一審卷㈠235頁、卷㈢325頁、
    原審卷㈡86、384至386頁）。倘若可取，法院得依上開規定
    減輕其賠償責任，則該事實認定將影響賠償範圍。關此部分
    既經發回，併請注意及之。
  ㈡駁回上訴（原審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柏廷、沈浩然、盧
    建佑之上訴）部分：
　⒈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民法第197條第
    1項前段規定即明。而本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裁定以
    下列主要理由認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
    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
    第197條第1項規定。
　⑴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
    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
    償之責（下稱系爭規定），屬損害賠償請求權，應依我國民
    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類型，界定其責任性質，進而確立
    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而我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其中僅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係以不法侵害他人權益
    為核心，且屬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　
　⑵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以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違反法令」等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為其成立
    要件之一部，該法令則指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而構成
    要件該當之行為，除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情形，原則即屬違法
    性行為。是系爭規定之「違反法令」，乃因違背一般人相互
    間之行為規範義務，具違法性要件之概念，其致他人受有損
    害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侵權行為責任之性質。
　⑶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公司負
    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以侵權
    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司業務
    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務違反
    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系爭規
    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基此，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
    ，亦應適用民法第197條之短期消滅時效期間，始能平衡公
    司與負責人之責任。
　⑷我國採民商法合一之立法政策，除就性質不宜合併者，另行
    制頒單行法，以為相關商事事件之優先適用外，特別商事法
    規未規定，而與商事法之性質相容者，仍有民法相關規定之
    適用。承上所述，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屬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且公司法就此損害賠償請求權，並
    無消滅時效期間之特別規定，而民法第197條第1項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規定，復無違商事法之性質。故
    依系爭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⒉上訴人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
    惟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陳慧穎抗辯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且為時效抗辯等節，業經兩
    造為攻防（分見一審卷㈡99頁、卷㈢94頁、卷㈣207至208頁【
    上訴人】；一審卷㈢69至70頁、卷㈤118至119頁【陳慧穎】）
    ，乃原審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之事實，且就法律適用部分，復
    經本院進行言詞辯論。依上說明，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對陳慧穎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陳慧穎為時效抗辯，
    即屬可取。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理由雖有不同
    ，但結果並無二致，仍應維持。
　⒊原審就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
    事實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
    述理由認定：陳柏廷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
    之情事；沈浩然非系爭活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不知場地配
    置及使用設備，依其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可預見自己
    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成塵爆
    之危險；盧建佑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生，上訴人分別依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
    請求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賠償損害，均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並說明其餘攻擊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不足影
    響判決結果等情，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揭敗訴判決部
    分，駁回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
    柏廷、沈浩然、盧建佑之上訴）為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
五、結論：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主筆）
                                法官  邱  瑞  祥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楊曜隆                          
              楊康麟        
              簡玉春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呂秋𧽚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  人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慧穎        
被  上訴  人  陳柏廷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李怡臻律師
              曾益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蔡宜峻律師
被  上訴  人  沈浩然                             
訴 訟代理 人  林國忠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建佑                                   
訴 訟代理 人  李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消上字第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給付之上訴，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楊曜隆為上訴人楊康麟、簡玉春之子；原審被上訴人呂忠吉為原審被上訴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博公司）、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與瑞博公司合稱瑞博2公司）之負責人，被上訴人陳柏廷、陳慧穎於民國104年6月27日各為被上訴人八仙公司之負責人、總經理。瑞博2公司為舉辦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下稱系爭活動），對外販售入場票券，由瑞博公司於同年月17日向八仙公司租用八仙樂園內快樂大堡礁、豔陽邁阿密及歡樂海岸區域（下合稱活動區域），由陳慧穎代表八仙公司簽立活動場地租賃合約書（下稱租賃合約），供為系爭活動場地，被上訴人沈浩然、盧建佑則擔任該活動之工作人員。
　㈡楊曜隆於104年6月27日購票入場參與系爭活動，沈浩然於設置在快樂大堡礁之舞台，操作二氧化碳鋼瓶朝舞池噴灑色粉，致現場粉塵密布，並指使盧建佑操作鋼瓶噴灑色粉。嗣因盧建佑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接觸燈泡高溫表面引燃，且因舞池區充斥高濃度粉塵，色粉引燃所生之火光延燒舞池區（下稱塵爆事故），致楊曜隆受有臉、頸、背部、四肢2至3度燒傷，約占體表面積58％；2度吸入性灼傷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4萬2,386元、醫療用品費用36萬0,932元、看護費用90萬8,600元、交通費用5萬3,510元、勞動能力減損137萬0,111元、未來醫療費用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190萬元等損害，扣除已領取之犯罪補償金131萬9,212元，尚得請求381萬6,327元。另楊康麟、簡玉春對楊曜隆基於父母子女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因而受侵害，且情節重大，各受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
　㈢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明知系爭活動內容，應注意在半封閉空間使用大量粉塵與高溫燈光，具塵爆風險卻未注意，且活動區域未依建築法第7條、第28條規定申請雜項執照，亦未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下稱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規定通報交通部觀光局，竟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規定等保護他人法令，出租足以增加粉塵環境濃度、提高燃燒風險與程度之活動區域，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復未能做好粉塵安全措施，所提供服務未符合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塵爆事故，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91條之3規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陳柏廷、陳慧穎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各與八仙公司負連帶責任。縱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賠償責任，八仙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與陳柏廷、陳慧穎連帶負責。八仙公司並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楊曜隆10萬元懲罰性賠償金。
　㈣沈浩然、盧建佑應注意塵爆風險，竟未注意，於系爭活動舉辦期間，沈浩然除向舞台下方噴灑大量色粉，復指示無二氧化碳鋼瓶使用經驗之盧建佑，向架設高溫燈光之半密閉型游泳池，噴灑大量粉塵；且操作不慎，致色粉噴入現場電腦燈，造成塵爆事故，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　
　㈤八仙公司、盧建佑、沈浩然為共同侵權行為人，均為上訴人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倘不採法人實在說，陳柏廷、陳慧穎亦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與盧建佑、沈浩然連帶負責。
　㈥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楊曜隆381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玉春各5萬元，及陳慧穎自106年10月24日起、其餘被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並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八仙公司另應給付楊曜隆懲罰性賠償金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答辯要旨：
　㈠八仙公司、陳柏廷、陳慧穎部分：
　⒈八仙公司僅出租活動區域，未共同舉辦系爭活動，且非民法第184條之責任主體。又八仙公司非雇主，無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負勞工作業場所之注意義務，亦無危險前行為。況塵爆事故發生前，未曾發生粉塵閃燃事故，八仙公司不具專業知識，既無作為義務，亦無過失。 
　⒉八仙公司未違反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規定，出租活動區域非該條項禁止之行為，且該規定僅屬行政管理，個人保護僅為反射利益，非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活動區域並非遊樂設施，不須申請使用執照，無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適用。另活動區域有無領取使用執照，與塵爆事故無相當因果關係。
　⒊八仙公司出租活動區域，屬常見交易而非危險活動；系爭活動由呂忠吉決定舞台位置及規劃，塵爆事故肇因於不當操作使用色粉所致，八仙公司無製造危險而獲利，難令負控制、分散風險之義務，亦不符合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
　⒋八仙公司與楊曜隆間無法律關係存在，與瑞博公司間之租賃關係，非供最終消費使用，無消保法規定適用。況塵爆事故非因活動區域欠缺所致，與八仙公司之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⒌活動區域之出租由陳慧穎負責，陳柏廷無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責任，縱有授權出租，亦屬公司經營之正常行為。陳慧穎所為屬社會正常交易行為，並未違反法令，或與塵爆事故具相當因果關係。況楊曜隆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遲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
　㈡沈浩然以：
　⒈伊僅因呂忠吉請託，於塵爆事故當日擔任舞台志工噴灑色粉炒熱氣氛，未參與系爭活動之舞台、燈光等相關事項討論，不具對價關係，且不知現場使用色粉之狀況，呂忠吉更未指示停止噴灑色粉。
　⒉活動區域並非密閉空間，對照先前舉辦類似活動均未發生意外，且色粉可能引發塵爆，非大眾確知事實，呂忠吉未曾告知，伊對塵爆事故之發生無預見可能，亦無故意或過失，毋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⒊伊到場前，現場噴灑色粉已近5個小時，無從得知堆積厚度濃度，難認伊之行為造成色粉瀰漫。況塵爆事故肇因於色粉噴入電腦燈高溫表面引燃，與伊之噴灑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㈢盧建佑則以：伊為代班志工，未接受事前訓練，對於活動區域舞台規劃、燈光設置無管控能力。且伊係以消費者身分噴灑色粉，不知粉塵可能發生閃燃塵爆，對塵爆事故無預見可能，自無故意或過失。況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乃正常使用行為，與塵爆事故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㈣被上訴人另以：楊曜隆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部分單據內容不明，部分金額與塵爆事故欠缺關連及支出必要性。上訴人未證明人格權受侵害，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關於駁回上訴人上開請求部分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企業將場地出租他人使用獲取租金，乃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承租人舉辦活動營利，係結合出租人提供場地（商品）、或附隨之場地清潔、妥適性維持（服務），而產生新的活動服務內容。倘出租場地無導致消費者損害之危險，或損害危險與場地無關，而係承租人結合其他生產要素之活動服務內容所生（如搭設不適合出租場地之設施；進行不適合該場地之活動流程），致參與者受損害，則該損害危險源本非出租人提供之生產要素所創造，且未將結合後之活動服務內容，納入自己之生產服務體系範圍，自不能認出租人對該項危險源有管領、支配能力。
　㈡依兩造之不爭執事項，鑑定證人葉金梅、王惠慧、陳逸帆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號刑事案件（下稱刑事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8月26日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意見，及租賃合約觀之，堪認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暨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八仙公司固為場地提供者，但系爭活動之危險服務，乃結合「色粉、電腦燈、舞台、場地」等要素而成之娛樂服務。是八仙公司非屬消保法第7條所謂以自行組織、舉辦服務，或將他人之服務納入自己既有服務體系範圍，結合對外提供該項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㈢綜合租賃合約第2條第2項、第4條第3項、第4項、第5條第3項、第8項、第9項、第10項、第18項約定旨意，呂忠吉、陳柏廷、陳慧穎所陳，證人鐘婉玲、余宣妮、褚孟熹、林佳惠、林玉芬於刑事案件所證，及系爭活動網路購票平台頁面、單人現場票等售票文宣、票券、八仙樂園之粉絲專頁臉書留言截圖、午后票票根、電子郵件、會議記錄等件，佐以八仙公司未自系爭活動之售票收入獲取利益乙節，參互以察，足徵八仙公司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案，暨請呂忠吉協助宣傳，純藉由系爭活動舉辦之便，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瑞博2公司將購買午后票得享有之服務時間，歸入系爭活動之整體派對時間，以吸引民眾參加，未變更該活動時間自下午4時30分開始之客觀事實，不得推認八仙公司有聯合促銷行為；且八仙公司希預知進入活動區域之人數、瑞博公司招商販售情形及備份食物，僅管控自身風險，難謂介入系爭活動之舉辦、經營，更未限制得進入人數，或要求事前核准瑞博2公司招募之攤商；另八仙公司恐色粉造成水污染，影響其自營之水上樂園，始要求色粉測試，非針對系爭活動為測試，活動安全仍由瑞博公司維護。準此，八仙公司未與瑞博2公司共同舉辦系爭活動，消費者依其外觀，亦不致誤認八仙公司為共同經營者。
　㈣審諸觀光遊樂規則第23條第1項、第34條、第35條（下合稱觀光遊樂規定），與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下稱建築法規定）內容，呂忠吉、陳慧穎所述，鑑定證人陳逸帆、葉金梅、王惠慧，證人湯維堯、吳朝陽、陳淑娟、羅偉倫、尚少華、林玉芬於刑事案件之證言，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之意見，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文旨意，及新聞報導、截圖、監察院調查報告、公共電視節目片段、色粉外包裝袋標籤、八仙公司函文暨緊急救難及醫療急救系統演練成果等件，參以系爭活動場地擇取、活動進行方式與場地舞台布置，俱為呂忠吉決定安排，八仙公司未介入參與籌備、規劃或進行；一般人之通常智識，與社會生活經驗之認知理解各情，相互以考，堪認塵爆事故之危險源，係粉塵、火源與空氣三要素，因粉塵懸浮在空氣中接觸熱源，交互作用始能發生塵爆；系爭活動非供勞工作業之場所，八仙公司出租活動區域時，已配置合格之救生人員，設施未有何欠缺，該區域之遊樂設施，毋庸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使用執照；八仙公司不能預見系爭活動現場使用之色粉，將致塵爆危險而認知屬危險活動，其出租行為未涉及危險前行為或違反公序良俗、交易習慣，亦非從事危險性之事業或工作活動，且非屬對瑞博2公司、呂忠吉過失侵權行為之幫助行為；縱該出租違反觀光遊樂規定，然與塵爆事故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無針對塵爆災害急難救助計畫之義務；塵爆事故現場因同時間高達400多名傷患等候送醫，救護車數量、救援人力等資源均嚴重不足，屬不可預期超出救難資源之重大意外災害，顯超出八仙樂園設置之緊急救難機制承擔能力，難以楊曜隆未能即時送醫，推論係因八仙公司未設置或啟動合於法令之緊急救難、醫療急救系統而產生或擴大；另陳柏廷、陳慧穎亦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之情事。
　㈤斟酌呂忠吉、盧建佑所陳，證人邱柏銘、莊博元於刑事案件所證，盧建佑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外包裝照片、網路新聞、監察院報告、新聞光碟、譯文等，與系爭活動現場未使用明火製造效果，電腦燈屬正常使用狀況，以一般人之理解判斷，難察覺將發生火災乙節觀之，可見沈浩然非系爭活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與瑞博公司無僱傭關係，不知場地配置及使用設備，其注意義務與系爭活動總負責人之呂忠吉不能等同視之；以沈浩然之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其可預見自己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成塵爆之危險；盧建佑於系爭活動擔任未支薪之志工，僅限於負責相對簡單之工作，對二氧化碳鋼瓶噴灑方式、色粉性質及其危險性，皆不熟悉或無認知，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生。職是，沈浩然、盧建佑並無過失侵權行為。
　㈥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1條、第191條之3，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分別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楊曜隆381萬6,327元、楊康麟及簡玉春各5萬元本息，並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楊曜隆另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公司給付10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本院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對八仙公司請求之上訴）部分：
　⒈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上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規定即明。茲就觀光遊樂業經營者（下稱遊樂業經營者）之此項責任（下稱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依序論述其歸責正當性、主體與適用範圍、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
　⒉歸責正當性：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並非評價遊樂業經營者提供服務行為之不法，亦非譴責其提供服務肇致損害，而是面對難以避免、不可預知或無法確定之損害事故，在被害人與遊樂業經營者間，選擇如何分配損害與承擔風險。以故，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乃基於分配正義理念，對不幸損害為合理分配，歸納其主要理由為：
　⑴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製造危險情狀，因其接近危險來源，較有專業知識、技術能力得以控制危險，或預先採取防止危險發生之措施。
　⑵遊樂業經營者相較於消費者，其控制危險或採取預防措施所須支出之成本較低。
　⑶遊樂業經營者控制或採取預防措施須支出之成本，或未能控制或預防致損害發生，所須負擔之損害賠償，得經由價格機制或保險制度分散，轉嫁由消費者或被保險人集體分擔，減少不幸事件之衝擊。
　⑷遊樂業經營者從事具危險性之活動，通常亦獲取相對應之利益，當承擔較高風險與較重責任。
　⒊主體與適用範圍：
　⑴綜合消保法第1條第1項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確保消費者或第三人之人身財產安全、提供服務之性質，及遊樂業經營者之指揮監督、管理控制危險、分散責任可能、舉證困難程度等觀點，可知遊樂業經營者就其提供消費性質之服務，應適用服務安全欠缺責任規範。
　⑵為保護處於相對弱勢或欠缺專業知識、資訊、技術、經驗之消費者，對社會分工體制、活動或交易安全之信賴，遊樂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不以其名義主辦、直接收取活動對價或與消費者存在契約關係為限。凡在客觀上得認由其所提供、或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之外觀者，均屬之，以符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之法規範目的。例如，遊樂業經營者利用他人於其營業場所提供服務之機會，搭配行銷自身之營業活動，致消費者產生遊樂業經營者參與該服務提供之外觀等情形。否則，提供服務之遊樂業經營者，得以契約約定方式，將其經營事項之一部，或與之密切相關之服務，交由第三人提供，而利用其企業之名聲及形象，坐收該契約之對價，並獲取同時提供其他服務之伴隨利益，卻可解免本應承擔之服務安全欠缺責任，將有違立法目的，自非所宜。
　⒋服務安全欠缺之判斷標準：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時期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以，服務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一般人以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安全欠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能確保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之意外事故。
　⒌塵爆事故乃因色粉噴灑濃度過高，及電腦燈位置未防免與色粉接觸，引發粉塵閃燃現象所致；八仙公司為系爭活動之場地提供者，藉該活動舉辦，提供住房、泡湯及午后票優惠專案，暨請呂忠吉協助宣傳，促銷旅宿及遊憩設施等事實，既為原審所認定。再衡諸觀光遊樂園區為國民休閒生活之重要處所，消費者為不特定之多數人，通常難以知悉八仙公司（遊樂業經營者）與瑞博2公司間之內部分工；且系爭活動之宣傳及票券，載明於八仙公司之八仙樂園園區舉辦，該園區屬國內知名遊樂處所，並提供系爭活動之舉辦場地、相關服務設施配備及人力資源等外觀，在客觀上得認係由八仙公司所提供、與其經營事項具密切關係，足使消費者信賴系爭活動具安全性，竟發生塵爆事故，該事故之危險源縱非八仙公司所直接製造開啟，然其較能監督、控制或預防，當承擔消費者之不幸損害，是令其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實具歸責正當性，以保障對消費性質服務分工、活動安全機制之信賴。職是，系爭活動發生塵爆事故，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非其能認識或預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由八仙公司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原審見未及此，逕以上述理由，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違背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並影響八仙公司應負服務安全欠缺責任之判決結果。
　⒍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八仙公司就塵爆事故之發生，有無故意、重大過失或過失，致楊曜隆受系爭傷害，攸關其得否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八仙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及其倍數之認定，尚待判斷。
　⒎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是消保法屬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其補充法。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損害時，消保法雖未明定得依該法第7條第3項本文，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之主體，及得請求賠償之範圍，然審酌該條第2項明列其保護客體包括身體、健康法益；依同法第50條第3項規定，消費者讓與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訴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民法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非財產上之損害各節，堪認於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受損害，其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相當之金額。楊康麟、簡玉春為楊曜隆之父、母，倘其因楊曜隆受損害，基於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八仙公司賠償相當之金額。
  ⒏上訴人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末按，消保法第7條第3項但書規定：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此項責任之減輕，係因消保法第7條就企業經營者所負賠償義務，課以無過失（危險）責任，為免其負擔過重，基於衡平利益而設，其適用以企業經營者證明其為無過失。八仙公司抗辯其就塵爆事故之發生為無過失（見一審卷㈠235頁、卷㈢325頁、原審卷㈡86、384至386頁）。倘若可取，法院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賠償責任，則該事實認定將影響賠償範圍。關此部分既經發回，併請注意及之。
  ㈡駁回上訴（原審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之上訴）部分：
　⒈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而本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裁定以下列主要理由認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⑴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下稱系爭規定），屬損害賠償請求權，應依我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類型，界定其責任性質，進而確立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而我國民事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其中僅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係以不法侵害他人權益為核心，且屬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　
　⑵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以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等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為其成立要件之一部，該法令則指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而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除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情形，原則即屬違法性行為。是系爭規定之「違反法令」，乃因違背一般人相互間之行為規範義務，具違法性要件之概念，其致他人受有損害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侵權行為責任之性質。
　⑶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司業務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系爭規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基此，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亦應適用民法第197條之短期消滅時效期間，始能平衡公司與負責人之責任。
　⑷我國採民商法合一之立法政策，除就性質不宜合併者，另行制頒單行法，以為相關商事事件之優先適用外，特別商事法規未規定，而與商事法之性質相容者，仍有民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承上所述，系爭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責任，係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且公司法就此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期間之特別規定，而民法第197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規定，復無違商事法之性質。故依系爭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⒉上訴人於104年8月12日以同一事實對陳慧穎提出刑事告訴，惟至106年10月23日始追加其為被告；陳慧穎抗辯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2年，且為時效抗辯等節，業經兩造為攻防（分見一審卷㈡99頁、卷㈢94頁、卷㈣207至208頁【上訴人】；一審卷㈢69至70頁、卷㈤118至119頁【陳慧穎】），乃原審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之事實，且就法律適用部分，復經本院進行言詞辯論。依上說明，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對陳慧穎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陳慧穎為時效抗辯，即屬可取。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果並無二致，仍應維持。
　⒊原審就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述理由認定：陳柏廷無執行職務違背法令，致上訴人受損害之情事；沈浩然非系爭活動之主辦或工作人員，不知場地配置及使用設備，依其智識程度、經驗能力，難認可預見自己及指示盧建佑以二氧化碳鋼瓶噴灑色粉之行為，有造成塵爆之危險；盧建佑亦不可預見塵爆事故發生，上訴人分別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賠償損害，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說明其餘攻擊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不足影響判決結果等情，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揭敗訴判決部分，駁回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對陳慧穎、陳柏廷、沈浩然、盧建佑之上訴）為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五、結論：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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